
就业信息网信息发布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

为规范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就业信息网及二级学院网站

就业版块（以下简称“网站”）的信息发布与管理工作，保障信息的

准确性、时效性、权威性与安全性，提升就业服务质量，根据学校相

关制度，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及各二级学院通过网站发

布的各类就业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告新闻、招聘信息、政策法

规、就业指导、办事指南等。

第三条 基本原则

1.准确权威： 发布内容须真实可靠，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

规章制度。

2.及时有效： 注重信息时效性，招聘、通知类信息应第一时间

发布。

3.安全规范： 严格遵守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规定，禁止发布涉密

或不良信息。

4.协同联动： 建立校院两级信息同步机制，实现就业信息全面

覆盖。

5.责任到人： 实行栏目责任制，明确信息采集、审核、发布各

环节责任人。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四条 学生处职责

1.统筹网站整体内容建设、栏目规划与功能优化。

2.负责校级就业信息的采集、编辑、发布及归档工作。

3.指导与监督各二级学院就业版块的信息发布。

4.定期向二级学院推送重要就业信息，并督促同步更新。

5.组织信息发布相关业务培训与交流。

第五条 二级学院职责

1.负责本院网站就业版块的信息维护与日常管理。

2.及时发布本院特色的就业指导、招聘活动、校友风采、院系通

知等信息。

3.确保校级推送的重要就业信息在本院版块及时同步发布。

4.明确本学院就业版块信息管理员，落实信息审核与更新责任。

第六条 信息管理员设置

学生处及各二级学院应至少指定一名信息管理员，负责信息维护、

内容更新及联络协调。管理员名单报学生处备案，人员变动应及时报

备。

第三章 信息发布流程

第七条 信息采集

1.信息内容应符合就业服务导向，来源合法、内容真实。



2.校级信息由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提供；二级学院信息由本院就

业负责老师或指定人员提供。

第八条 信息编辑与初审

1.信息提供者须对内容真实性、规范性负责。

2.信息管理员对拟发布内容进行格式编辑、文字校对与初步审核，

确保内容无误、符合规范。

第九条 信息审核

实行分级审核制度：

1.常规动态类信息（如一般招聘信息、日常通知）：由学生处就

业指导中心负责人或二级学院就业工作负责领导审核。

2.重要政策类信息（如学校就业制度、重要公告、大型招聘会信

息）：须报学生处领导审核。

3.涉及全校性、方向性或敏感内容的信息：须报学生处分管领导

审批，必要时提交学校宣传部或相关职能部门会审。

第十条 信息发布

1.审核通过的信息，由信息管理员在后台操作发布，确保发布时

间准确、栏目归类正确。

2.紧急或重要信息可启动“绿色通道”，简化流程，但事后须补

办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信息归档

所有发布的信息应在后台或本地留存电子档案，包括内容、审核

记录、发布时间等，保存期不少于三年。



第四章 校院信息协同机制

第十二条 信息推送同步

学生处定期（每月至少一次）将汇总审核后的重要招聘信息、就

业政策等推送至各二级学院信息管理员。

第十三条 学院信息同步责任

各二级学院应在收到校级推送信息后 24小时内，在本学院网站

就业版块完成同步发布（全文转载或提供清晰链接），可根据本院实

际情况补充说明。

第十四条 学院特色信息发布

鼓励二级学院发布本院专场招聘会、企业宣讲会、就业指导讲座、

优秀毕业生案例等信息，发布前须履行本学院审核程序，内容应积极

向上、符合规范。

第五章 日常运维与监督

第十五条 内容更新要求

1.动态栏目（如公告新闻、招聘信息）应及时更新，避免信息过

时。

2.静态栏目（如办事指南、就业指导）应随政策变化及时更新。

3.禁止出现“暂无数据”“正在建设中”等空白提示。

第十六条 巡检与通报

1.信息管理员每日对负责栏目进行自查。



2.学生处每月组织对就业网站（含二级学院版块）进行内容巡检，

结果在学生工作例会通报。

3.每学期末开展全面评估，结果纳入就业工作考核评价体系。

第十七条 反馈与整改

建立意见反馈渠道，对发现的问题、错误或投诉，相关责任单位

须在 48小时内响应并整改。

第六章 安全与责任

第十八条 信息安全

1.严禁发布涉密、虚假、商业广告、违法不良信息。

2.加强对用人单位资质与招聘信息的审核，防范就业欺诈。

3.定期备份网站数据，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第十九条 责任追究

对违反本细则，造成信息错误、滞后、泄露或产生不良影响的，

视情节轻重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进行约谈、通报；情节严重的，按学

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解释与修订

本细则由学生处负责解释，并根据工作实际适时修订。

第二十一条 生效日期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